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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林金本、总经理程元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建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周树理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225,165,394.02 27,206,940,521.22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963,774,831.78 11,744,461,898.36 1.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953,465.54 354,812,862.95 -5.6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804,370,835.04 1,715,641,028.45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651,764.42 211,025,824.27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87,310,750.41 209,410,030.21 -1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1.99 减少0.2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4 -14.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3,948,319.4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11,489.2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348,348.0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7,785.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02,075.38

所得税影响额 -12,062,852.71

合计 24,341,014.0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16,232.56 11,995.07 4,237.49 35.33 本期预付燃煤采购款增加。

应收利息 15.24 98.97 -83.73 -84.60 本期收回到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6,000.00 6,000.00 100.00 本期应收参股企业华润温州宣告派发的现金红利。

其他应收款 2,151.81 1,333.98 817.83 61.31 本期应收风电业务增值税退税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662.83 7,728.38 3,934.45 50.91 本期燃气发电业务亏损，相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应付票据 9,155.45 6,915.45 2,240.00 32.39 本期子公司六枝电厂开具承兑汇票支付燃煤采购款增加。

预收款项 1,430.37 2,385.92 -955.55 -40.05 本期纺织业务产品销售冲减预收货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7,263.50 103,843.50 33,420.00 32.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880.95 1,114.83 766.12 68.72 本期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上升。

注：本表中“其他应收款”项目列示的金额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其他应收款”项目所列示金额扣除

“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 后的金额。

3.1.2合并利润表项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

减

比上年同期增

减（%）

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104.53 48.99 55.54 113.37 本期纺织业务研发投入同比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566.52 435.35 131.17 30.13

本期纺织业务提取的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同比增

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52 0.52 100.00 上期出售网下打新中签新股取得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4,395.50 4,395.50 100.00 本期子公司三友公司取得福州土地收储收益。

营业外支出 170.32 10.21 160.11 1,568.17 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支出同比增加。

所得税费用 2,217.91 372.74 1,845.17 495.03 本报告期公司盈利同比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437.42 -2,313.35 1,875.93 81.09

本报告期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友公司取土地收储

收益，以及控股子公司六枝电厂盈利同比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766.12 -76.41 842.53 1,102.64

本报告期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市值上升， 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顶目主要项目变动及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增减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495.35 35,481.29 -1,985.94 -5.60

本期上缴增值税、所得税等税金

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2,540.39 -32,955.82 -19,584.57 -59.43

本期项目建设、股权投资等支付

的现金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56.00 -4,974.26 718.26 14.44

本期子公司吸引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金本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谭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志科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6,785,874.56 55,225,032.99 39.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506,802.50 19,412,594.92 6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0,139,044.97 18,645,300.50 6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786,393.48 6,200,235.61 412.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0.69% 0.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23,794,950.14 3,200,147,920.57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83,882,615.05 2,852,375,812.55 1.10%

注：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导致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同期增减比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期增减比略有不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657,522.5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05.5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76.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8,194.19

合计 1,367,757.5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5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99% 208,833,642 0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7% 36,982,509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

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6% 19,287,700 0

衡阳市供销合作总社 国有法人 1.67% 7,755,162 0

金信期货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1.25% 5,790,947 0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1.15% 5,358,892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

医疗保健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9% 2,276,3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

主题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4% 2,057,400 0

北京天融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天融资本优选成长基金

其他 0.40% 1,850,000 0

苏州市芝麻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芝麻财富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6% 1,68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208,833,642 人民币普通股 208,833,642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982,509 人民币普通股 36,982,50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2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87,700

衡阳市供销合作总社 7,755,162 人民币普通股 7,755,162

金信期货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790,947 人民币普通股 5,790,947

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5,358,892 人民币普通股 5,358,89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医疗保健行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76,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6,3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鹰主题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05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7,400

北京天融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天融资本优选成长

基金

1,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0,000

苏州市芝麻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芝麻财富3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金信期货有限公司－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其余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48.60%，主要系本期收回应收利息；

2、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88.94%，主要系购买的银行保本型产品变化；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列报变化；

4、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较期初增长100%，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列报变化；

5、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41.77%，主要系预付的工程款、设备款减少；

6、预收款项较期初增长115.71%，主要系预收的销售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33.16%，主要系本期发放职工薪酬；

8、 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39.04%， 主要系本期公司电站所在流域来水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

加，公司下属水电站上网电量相应增加，水电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9、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39.26%，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应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

附加有所增加；

10、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71.55%，主要系本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60.70%，主要系应收款项计提的坏账准备变化所致；

12、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50.90%，主要系基金收益、按股比确认的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及银行保本

型产品收益变化所致；

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分别增长62.30%、61.64%，主要系本期公司电站所在流域来水量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公司控股及参

股水电站上网电量相应增加，公司利润相应增长；

14、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75.00%，主要系本期公司电站所在流域来水量较去

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公司控股及参股水电站上网电量相应增加，公司利润相应增长；

15、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0.08%，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16、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去年同期增长89.79%，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17、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53.94%，主要系控股子公司湖南发展春华健康投

资有限公司去年同期支付工程款项所致；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长412.66%，主要系经营活动综合影响所致；

19、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00%，主要系本期收回达晨基金投资本金145万元；

20、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100%，主要系去年一季度收到基金投资收益；

21、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去年同期增长100%，主要系本期收

回固定资产处置款；

22、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长172.24%，主要系本期收回结构性存款、银行保

本型产品本金和收益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23、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64.99%，主要系投资活动综合影响所致；

2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63.32%，主要系投资活动综合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建华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19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21）。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2019-022）。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20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为4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4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21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根据财政部印发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文件要求变更有关会计政策。 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5月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

日起执行。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和《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5、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相关准则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

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

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

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相关信息，企业无

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

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部分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变更后的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等文件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任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海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魏文萍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7,112,931.07 137,612,238.87 166.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17,837.44 -2,455,411.56 79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2,947,344.68 -2,483,288.94 62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515,125.22 -260,387,919.71 12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 -0.008 78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 -0.008 78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0.33% 2.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4,218,773,286.62 3,522,712,188.84 1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3,268,687.34 812,726,407.19 9.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933.8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2,411.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096,487.89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成都倍特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冲回以前年度计提

的违约金所致。

减：所得税影响额 67,266.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074.14

合计 4,070,492.7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8,35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40% 141,403,560 114,481,26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有法人 1.54% 4,800,000 4,8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朱永存 境内自然人 1.35% 4,217,123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江羽 境内自然人 1.35% 4,190,911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1,401,1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郭芳 境内自然人 0.39% 1,227,82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200,000 1,200,00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童胜朋 境内自然人 0.36% 1,120,1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王成周 境内自然人 0.29% 916,700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庞筠 境内自然人 0.29% 900,445 0 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6,9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22,300

朱永存 4,217,123 人民币普通股 4,217,123

江羽 4,190,911 人民币普通股 4,190,9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

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1,100

郭芳 1,227,820 人民币普通股 1,227,820

童胜朋 1,120,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0,100

王成周 916,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6,700

庞筠 900,445 人民币普通股 900,445

朱永财 821,800 人民币普通股 821,800

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以上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2,115.17万元，增长100%，主要系本期投资的金融产品增

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945.50万元，增长284.38%，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24,648.14万元，增长34.04%，主要系本期应收交易所保证金增

加所致。

4、应收利息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463.04万元，下降49.49%，主要系本期银行定期存款利息减少所

致。

5、存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8,508.02万元，增长36.11%，主要系本期建筑业工程施工成本增加所

致。

6、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142.13万元，增长37.05%，主要系本期未抵扣进项税增加所

致。

7、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580.81万元，增长96.39%，主要系本期待摊的担保费用增加所

致。

8、短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0,000.00万元，增长100.00%，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短期借款所

致。

9、预收款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439.15万元，增长48.03%，主要系本期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908.85万元，下降33.14%，主要系本期支付2018年绩效奖

所致。

11、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497.99万元，增长44.74%，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2、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44,145.74万元，增长31.47%，主要系本期应付客户交易保证金

增加所致。

13、长期借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5,000.00万元，增长42.37%，主要系本期增加银行长期借款所致。

14、专项储备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292.55万元，增长76.99%，主要系本期建筑业安全生产费用结余增

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22,950.07万元，增长166.77%，主要系本期建筑施工业营业收入

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9,623.49万元，增长179.94%，主要系本期建筑施工业营业成本

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705.11万元，增长65.23%，主要系本期建筑业规模扩大人力成本

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739.33万元，增长53.03%，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及利息支出

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360.52万元，下降194,573.74%，主要系本期子公司成都倍特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冲回以前年度计提的违约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33,090.30万元，增长127.08� %，主要系本

期收到客户交易保证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11,731.03万元，下降1,017.05� %，主要系

本期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导致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2,550.97万元，增长181.34%，主要系本期

收到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任正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9-35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建筑业务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从事建筑施工业务。 根据相

关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规定，现将倍特建安2019年一季度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一、经营概况

（一）新签订单数量及金额

2019年一季度，倍特建安新签订单13个，金额约93,334.05万元。

（二）已签约未完工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19年3月31日，倍特建安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48个，金额约443,863.62万元；

（三）已中标未签约订单数量及金额

截止2019年3月31日，倍特建安累计已中标未签约订单2个，中标金额为81,678.70万元。

二、重大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华惠嘉悦

汇广场

ABC标段

总承包

72,600（暂定）

施工总承

包

2017.12.7 预计720天

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7年7月15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3,943.24万元；

尚未达到

施工合同

约定收款

时点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3,943.24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20,881.10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机场北物

流组团片

区道路及

综合管廊

工程（一

期）勘察-

设计-施

工总承包

20,886.80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2018.1 预计240天

路基完成，雨水管

道、综合管廊及喷

播植草阶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5月24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2,641.82万元；

已收到5,

767.13万

元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2,641.82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8,995.26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三岔一线

道路及综

合管廊工

程（一期）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39,870.60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2018.5.10 预计360天

道路路基与综合

管廊施工阶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6月6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2,720.41万元

已收到4,

492.42万

元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2,720.41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7,653.11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倍特香槟

华府一期

施工

22,773.40

施工总承

包

2018.6.6 预计540天

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6月6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181.81万元

已收到

206.80万

元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181.81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7,411.99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成都高新

南区（大

源片区）

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30,058.62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2018.9.5 预计550天

主体结构施工阶

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7月26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1,604.44万元

已收到

287.50万

元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1,604.44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3,577.88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成都高新

南区（新

川片区）

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78,799.82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2018.9.5 预计550天

主体及基础施工

阶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7月26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4,397.95万元

已收到2,

619.26万

元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4,397.95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8,207.71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

保障基地

租赁住房

建设项目

（一期）勘

察-设计-

施工总承

包一标段

18,764.90

勘察-设

计-施工

总承包

2018.1 预计720天 土方开挖阶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8年10月12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6,518.11万元

已收款6,

689.48万

元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6,518.11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14,552.86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业务模式 开工日期 工期 工程进度 结算情况 披露索引

西部园区

2017年第

一批公建

配套工程

设计-施

工总承包

一标段

35,854.57

设计-施

工总承包

2019.2 预计720天 土方开挖阶段

尚未达到

结算条件

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2月28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收入确认情况 收款情况

是否存在未按合同约定

及时结算和回款情况

对方履约能力是否

存在重大变化

结算和回款是否

存在重大风险

1、本季度累计确认收入826.27万元

尚未达到

施工合同

约定收款

时点

否 否 否

2、本年累计确认收入826.27万元

3、开工至本季末累计确认收入826.27万

元

上述有关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且未经审计，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最终以定期报告披露的数

据为准。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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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任正、许君如、李小波、栾汉忠、申书龙、杨砚琪、郑泰安、

李越冬、辜明安董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任正董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成都

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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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陈家均监事会主席，徐亚平、朱国泰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

陈家均监事会主席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如下事项：

一、审核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认为，该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该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成都

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相关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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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陆续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

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

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本文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单独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变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及相应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仍执行根据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制定的会计政策。

（三）变更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也即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将对会计政策作如下主要修订：

（一）以公司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

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二）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考虑金融资产未来

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公司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

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须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

计入本准则施行日所在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此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主要影

响如下：

（一）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公司将持有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会计政策变更前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列报，会计政策变更后转入“其

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列报。

（二）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公司根据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2019年1月1日公允价值与投资成

本之间的差额调增2019年1月1日未分配利润5,790.32万元。

（三）调整应收款项减值政策不会对公司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的变更，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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